
采购需求及评选办法

    一、项目概述

为获取最优存款利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拟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银行办理定期存款。
    二、计划存放资金情况

资金规模：

    1.包一：定期或大额存单1亿元
2.包二：定期或大额存单1亿元
（二）存款期限：

1.包一：1年  

2.包二：6个月

（三）最终选择存放银行数量：1-2家 
本项目允许兼投兼中。
    三、参与银行基本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银行（不含外资银行），且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2025年中国银行业前100名单》前15名（含）银行
所属在京分支机构（含总行经营吸收存款业务的直营部门）。

2.参选银行信用良好，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等失信名单。近三年内未发生金融风险、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及重大违约事件。

3.参评银行支持在不新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前提下，办理定期存款业务。

4.只允许参选银行一个在京分支机构参与评选，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四、提交材料内容

（一）法人授权委托书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廉洁承诺书面声明；

（四）信用记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

（五）银行经营状况数据，包括净资产总额、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流动性比例、最近一期经审计或官方披露的不良贷款率数据；

（六）针对本项目的利率承诺函，应明确本次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的承诺年化利率、破期计息方式，并分别提供存期为6个月和1年的年化利率（优先配置可破期支取的大额存单）；

（七）服务水平承诺，包括不限于：专属服务团队、业务相应速度、增值服务等，以及支持在不新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前提下办理定期存款业务的承诺。
   五、评选办法及评分标准

    （一）评审原则
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进行综合评审，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候选人。得分相同的，按报价分由高到底顺序推荐。

   （二）评审方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项目评审总分100分，评标分值保留至两位小数。评标时，评审小组依照评分表对每个有效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打分。参评银行最终得分为评审小组全体评审人员评分的算术平均数。

    （三）评审指标及标准
评分指标包括3个方面：经营状况、服务水平、利率水平，权重分别为45%、20%、35%，评审标准详见综合评分表。
	附表1-1
	
	
	
	
	包1
	

	综合评分表（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一年期）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说明
	各参选人评审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1
	经营情况
	36
	净资产总额（9分）、资本充足率（9分）、资产利润率（9分）、流动性比例（9分）

单项指标得分=（本银行单项指标数值/所有有效参评银行在本指标的最大值）×9（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9
	不良贷款率，参选银行得分=（所有有效参评银行在本指标的最小值/本银行单项指标数值）×9（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2
	服务水平
	10
	1.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是否可以破期支取及破期计息利率。

可以破期支取且未支取资金仍按承诺利率计算的，得5分；不能破期支取或破期支取后未支取资金不能按承诺利率计算的，不得分。

2.资金在破期申请后的到账时间。

1）当天到账的，得5分；

2）一个工作日内到账的，得3分；

3）两个工作日内到账的，得1分；

4）超过两个工作日到账的不得分。     
	
	
	
	
	

	
	
	10
	日常业务服务：如专属服务团队、业务响应速度、增值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1）业务服务专业、高效，整体服务水平优秀，得10分

2）业务服务专业、高效，整体服务水平良好，得8分

3）整体业务服务一般，得5分

4）无服务内容，不得分。
	
	
	
	
	

	3
	利率水平
	35
	承诺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利率，以所有有效参选银行中最高承诺年化利率为基准利率。
参选银行得分=（本行承诺年化利率÷基准利率）×35（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合计
	
	
	
	
	

	评审小组成员（签字确认）：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1-2
	
	
	
	
	包2
	

	综合评分表（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6个月）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说明
	各参选人评审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1
	经营情况
	36
	净资产总额（9分）、资本充足率（9分）、资产利润率（9分）、流动性比例（9分）

单项指标得分=（本银行单项指标数值/所有有效参评银行在本指标的最大值）×9（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9
	不良贷款率，参选银行得分=（所有有效参评银行在本指标的最小值/本银行单项指标数值）×9（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2
	服务水平
	10
	1.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是否可以破期支取及破期计息利率。

可以破期支取且未支取资金仍按承诺利率计算的，得5分；不能破期支取或破期支取后未支取资金不能按承诺利率计算的，不得分。

2.资金在破期申请后的到账时间。

1）当天到账的，得5分；

2）一个工作日内到账的，得3分；

3）两个工作日内到账的，得1分；

4）超过两个工作日到账的不得分。     
	
	
	
	
	

	
	
	10
	日常业务服务：如专属服务团队、业务响应速度、增值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1）业务服务专业、高效，整体服务水平优秀，得10分

2）业务服务专业、高效，整体服务水平良好，得8分

3）整体业务服务一般，得5分

4）无服务内容，不得分。
	
	
	
	
	

	3
	利率水平
	35
	承诺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利率，以所有有效参选银行中最高承诺年化利率为基准利率。
参选银行得分=（本行承诺年化利率÷基准利率）×35（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合计
	
	
	
	
	

	评审小组成员（签字确认）： 
	
	
	日期：     年    月    日


�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





                            

